
法律、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设定的证明事项清单备案表

序号 证明事项 证明用途 法律、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依据
索要

单位
开具单位

实现证明事项

告知承诺制的

时间

1

住所证明

（经营场所

证明）

市场主体设立登

记；以及变更住所

或经营场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四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二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一条；

《个体工商户条例》第十四条；

市场

监督

管理

部门

根据《湖南省放宽

市场主体住所（经

营场所）登记条件

的规定》来提供，

比如已有房屋产权

证或者居（村）委

会出具的证明

等上级文件表明或法

律更改

2

试制食品合

格的证明材

料。

新办食品生产加

工小作坊许可证；

以及变更食品类

别、生产工艺（设

备、设施）发生重

大变化的、生产地

址迁址的情形

《湖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许可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二十四条、第

二十五条；

市场

监督

管理

部门

自行检验或者委托

具有资质的法定检

验机构检验后出具

等上级文件表明或法

律更改



3

试制食品

的检验报

告

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开展食品

生产许可现场

核查时，对首次

申请许可或者

增加食品类别

的变更许可的，

根据食品生产

工艺流程等要

求，核查试制食

品的检验报告。

开展食品添加

剂生产许可现

场核查时，可以

根据食品添加

剂品种特点，核

查试制食品添

加剂的检验报

告和复配食品

添加剂配方等。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市场

监督

管理

部门

试制食品检验可

以由生产者自行

检验，或者委托有

资质的食品检验

机构检验。

等上级文件表明或法

律更改

4

健康证明

（对直接接

触药品的工

作人员）

设立药品生产企

业、药品经营企业
《药品管理法》第五十条

市场

监督

管理

部门

由医院或者疾控

中心出具的证明

或体检报告

等上级文件表明或法

律更改



5

住所证明

（经营场所

证明）

新设药品批发、

零售经营企业，

以及变更住所或

经营场所

《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药品经营许可

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一款第（六）项，第五条第一款第（四）项；

《药品经营管理质量规范》第四十三条；

市场

监督

管理

部门

根据《湖南省放宽

市场主体住所（经

营场所）登记条件

的规定》来提供，

比如已有房屋产权

证或者居（村）委

会出具的证明。在

办理营业执照过程

中已经提供的，可

不重复提供。

等上级文件表明或法

律更改

6

依法经过资

格认定的药

师或药学技

术人

设立药品经营

企业

《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药品经营许可

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

《药品经营管理质量规范》第二十条

市场

监督

管理

部门

国家相关部门（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及国家药品监管

局）

等上级文件表明或法

律更改

7

计量器具、

温湿度监测

设备等定期

检定报告

设立药品经营

企业

《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药品经营管理

质量规范》第一百五十一条

市场

监督

管理

部门

由有资质的检验

机构检验出具

等上级文件表明或法

律更改

注：《司法部关于印发开展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司发通〔2019〕54号）“三、试点任务”中规定：

1.所谓证明，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依法向行政机关或经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下统称行政机关）申请办理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给付等事

项时，提供的需要由行政机关或其他机构出具的、用以描述客观事实或表明符合特定条件的有关材料。

2.所谓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是指行政机关在办理有关事项时，以书面（含电子文本）形式将法律法规中规定的证明义务和证明内容一次性告知申请人，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

告知的条件、标准、要求，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行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而依据书面（含电子文本）承诺办理相关事项。


